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入驻协议书
 
项目编号：（   ）年第  号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：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学院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为更好开展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相关工作，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，本着鼓励、支持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尝试的原则，根据《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办法》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甲方同意乙方进驻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，为规范管理，双方就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:
一、内容和期限 
1.乙方入驻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     室，工位面积      平方米。甲方有权根据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发展，调整乙方的办公场地。 
2.甲方为乙方提供办公设备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
3.乙方入驻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期间主要从事               研究和开发，生产（提供）                    产品（服务）。 
4.乙方入驻创新创业基地期限为    年，即从    年   月  日起，至    年    月     日止。 
二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 
1．甲方的权利 
（1）依据有关规定，对入驻项目进行监督和管理。考核乙方业绩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授权期限；
（2）根据乙方发展计划，检查项目实施进度，确认项目入驻失败后，有权立即终止协议；
（3）对乙方未经授权用甲方名义开展的其它工作，有追究其责任权。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负；
（4）代表学校督促乙方遵守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相关工作规章制度。
2．甲方的义务 
（1）向乙方提供有关政策、法律法规等咨询服务；
（2） 向乙方提供入驻场地，免费提供部分办公设施、网络端口、插电装置等；
（3）不干涉乙方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，协助解决入驻期间的困难和问题。
（5）按合同规定保障乙方的合法权益。 
三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 
1．乙方的权利 
（1）乙方有权按规定享受有关优惠政策；
（2）按照经批准的项目方案，独立开展经营，自负盈亏；
（3）乙方有权使用甲方提供的办公设施；
（4）有权向甲方提出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使用方面的建议。
2．乙方的义务 
（1）乙方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甲方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接受甲方对其入驻项目的计划进展情况的监督和检查，并积极支持、配合甲方开展各种创新创业服务工作；
（2）乙方应利用甲方提供的场所进行与申请内容相符经营管理活动，不得在该场所从事与申请项目无关的活动或将该场所转租给其它方；
（3）乙方应按时交纳各项费用，并承担相应的义务；
（4）乙方应自觉维护甲方的公共环境，保管好甲方提供的办公设施等，如有破损，乙方须照价赔偿；
四、协议的变更、解除或终止 
1．协议期满，本协议自然终止；
2．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使本协议无法完全履行时，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终止协议；
3．乙方如因经营与入驻项目无关的业务，甲方有权解除协议；
4. 乙方考核不合格，甲方有权终止协议；
5、本协议终止或期满时，双方应履行下列事项：
（1）乙方立即停止使用甲方授予的一切权限，并将其未完成事项书面报请甲方；
（2）结算双方未清的经济问题。
五、协议争议
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争议时，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任何一方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
六、附则
1．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；
2、协议未涉及到的内容，双方可协商后以补充协议载明。



甲方：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学院
代表人： 
签订日期：

乙方（二级学院盖章）：
代表人：
签订日期：
